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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9月5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2013707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(102D090311_102D2037432.PDF)

主旨：有關學校教師請假自付費用外聘代課教師其雇主如何認定

疑義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2年8月27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020057129號函辦理(如附件)。

二、教師請假所遺課務，請各校依本府「所屬各級學校教師請

假調課補課代課規定」辦理。

三、又依前開函釋略以：「教師請假『課務自理』應指請假教

師其原有課務依前開規定完成調、補、代課之安排事宜，

並非請假之教師自聘代課教師。...教師請假所外聘之代

課教師，既由學校依聘任辦法聘任，其雇主之認定應為學

校。」

四、有關教師請假後，學校外聘之代課教師薪資核發方式及勞

健保事宜(例如採學校扣款支付或請假教師代付)，考量現

行各校規模及作法不一，為尊重校務運作自主，請各校自

訂作業規範，避免外聘之代課教師薪資核發不實情事，以

維護代課教師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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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府所屬各級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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